
湖 南 应 用 技 术 学 院

院教发〔2023〕30 号

关于做好 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教材选用工作的

通 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：

为规范教材征订，认真执行《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教材管理

办法》的规定（湖应院发〔2020〕144 号），提高教材选用质

量，更好地为教学服务，现将 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教材选

用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教材选用原则

1.适用性原则：选用的教材要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

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，符合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，有利于学生

能力的培养。

2.科学性原则：选用的教材要较好地体现本课程教学内容

要求与内在科学逻辑，以及本课程与前驱和后继课程的外在联

系，同时，也应有本专业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内容。

3.优质化原则：教材选用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的原则，

凡涉及“马工程”重点建设教材的课程（包括思政课程、通识

类课程、文学、艺术、经管类部分专业课程）必须使用“马工

程”教材，其他课程教材优先选用近三年出版的国家规划教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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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获奖教材、教育主管部门或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的教材以及

公认水平较高的教材。

4.多样性原则：有条件的专业、课程可配套选用电子、音

像教材等，促进教材形式多样化，但一门课程只能征订一套纸

质教材。

二、教材征订要求

1.教材选用内容应符合教学大纲要求，否则不得选用。

2.本科专业所有课程禁用高职高专类教材。凡自编教材和

国外原版教材，应单独提交报告，经论证审批后方可使用。

3.对于近三年出版且师生没有提出异议的教材，不得随意

更改。对于确因课程计划调整、教学内容更新，以前选用的教

材不再适应课程教学需要，或者师生意见大、版本陈旧的教材，

可以由任课教师填写《教材改选申请表》改选教材。教材改选

至少要有 2 位以上的教师在查看原版教材的基础上提出申请，

给出改选意见，然后由教研室主任审核，各学院（部）院长（主

任）审定签字，送教务处审批，最后将“教材改选申请表”送

教材科备案，手续完备才能重新选用教材。

4.凡已经审批采用的我校教师自编、参编的优秀教材均可

选用，但必须在教材订购单上说明。严禁私自选用没有通过申

报审批的自编、参编教材。选用自编教材的需同时将政审材料

作为附件交至教务处教学运行科。

5.所有选用的教材都要符合教材选用原则，在此前提下尽

量选用单价低的版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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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各项信息必须填写完整，无缺项，表中的“课程名称”

必须与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名称一致。

7.要增强责任意识，杜绝漏订、错订和重订等情况的发生。

如因工作的疏忽而造成的不良后果，将视情况给予 200 元－

2000 元不等的经济处罚。

8.为进一步落实《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校哲学

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

重点教材的通知》（教高函〔2013〕12 号）精神，社会科学

相关专业相关课程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

重点教材 （具体教材名单见附件 1）。

三、教材征订流程及时间安排

1.任课教师选择教材→教研室主任填写附件 2《教材选用

单》并审核签字→学院教学院长审核签名盖章→报送附件 2

《教材选用单》（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各一份）到西校区

43D-105 教学运行科初审→教务处分管处领导审核→教务处

处长审核→学校分管教学副校长审批。

对需要改选的教材各教研室还需填写《教材改选申请表》

（附件 3），学院汇总后填写《教材改选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，

以及获奖教材及新教材自编教材选用情况统计表（附件 6）。

2.针对本学期开设课程选用的教材，各学院（部）要广泛

开展民意调查，对于师生意见大，需改选的教材要填写《师生

意见大且版本过时的教材统计表》（附件 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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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请各学院（部）于 4 月 14 日之前将电子稿（初稿）交

到教务处，最终定稿及纸质稿（签字盖章）请于 4 月 27 日之

前上交，教务处审核完毕后由教材科组织教材征订。

附件：1.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总目录（截止

至 2023 年 4 月）

2.XXXX 学院 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教材选用单

3.教材改选申请表

4.教材改选汇总表

5.师生意见大且版本过时的教材统计表

6.获奖教材及新教材自编教材选用情况统计表

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教务处

2023 年 4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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